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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阳新县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奖励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管理区，经济开发区，县政府各部门：
    《阳新县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奖励实施办法》已经县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阳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7年10月11日
  
阳新县技术改造专项资金奖励实施办法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工业强县”战略，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特制订本办法。
    一、申报条件
    （一）项目申报单位应为在阳新县范围内办理工商注册登记并依法纳税的法人企业，无其它不良或违法记录；
    （二）申请补助的项目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列入省市县经信部门年度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库，且在统计部门上报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库内；
    （三）按现行投资管理规定完成备案或核准且已开工建设并完成的技改项目（项目完成期限以每年申报通知规定为准）；
    （四）企业申请补助的技改项目不属于原招商引资合同内包含的建设项目，不在享受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期限内；
    （五）技改项目投资额度标准为固定资产总投资在800万元以上（含土建、厂房）或单纯设备投资在300万元以上的（含设备安装费用）。
    二、支持重点与标准
    申报项目必须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2013年修正）》中鼓励类和允许类。优先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先进产能扩张、延伸产业链条、产业集聚集约、节能减排绿色制造、“两化融合”、安全生产改造等七大类技术改造项目。专项资金总额由财政纳入预算。
    对享受银行贷款的技改项目，按照银行贷款总额基准利率的50%给予贴息补助，最高不超过50万元；对于自筹资金进行技术改造的项目，按照固定资产总投资额的4%给予奖补，最高额度不超过50万元。
    三、申报材料
    （一）企业申请报告。内容包括企业生产经营及效益基本情况、技改项目实施情况、预计投产时间及投产后预期效益等，篇幅控制在2000字以内。
    （二）企业填写技改专项资金申请表（在县经济和信息化局领取）。
    （三）技改备案或核准文件、购置设备合同、发票复印件和技术清单及其他证明或说明材料。
    （四）所有材料需企业盖章确认，并装订成册。
    四、申报程序
    （一）企业申报。项目实施单位应按照通知要求，形成完整书面上报材料（一式两份），上报至县经信局；
    （二）现场核实。县经信局应对企业申报项目的真实性进行现场核实，完成初审；
    （三）专家评审。县经信局组织专家组对相关项目进行评审，专家组成员包括经信局、统计局、财政局、发改局、科技局、环保局及中介机构等单位专业人员，专家组评审完成后初步确定符合条件的企业并在资金申请表中签署推荐意见；
    （四）政府核定。县经信局按专家评审意见形成技改资金分配方案，书面报告县政府予以核定；
    （五）项目公示。县政府核定技改方案后，在政府网站予以公示，公示时间7天；
    （六）资金发放。对项目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县经信局和县财政局联合行文，由县财政局对企业直接拨付技改专项资金。
    五、其他事项
    （一）单个技改项目享受国家和省市财政扶持的不再重复给予扶持；
    （二）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挪用。县财政局负责监督技改专项资金的使用，对违反规定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三）此办法由经信局、县财政局负责给予解释说明。 

